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原料药生产线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拟在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有厂区内建设原料药生产线改造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文）有关规定和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原料药生产线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建设原料药生产线改造项目，项目在现有项目生产线（主要利用四车间、六车间）基础上进行产能削减，新增0.8t/a玛帕西沙韦原料药、1t/a厄他培南、1t/a比阿培南三个产品。项目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备案，项目代码为：2601-410771-04-02-452330，本项目各套生产装置及其规模均不属于《指导目录》中的限制、淘汰类，为允许类，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二、工程的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及相应预防措施

1、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1）废气：本次技改项目生产工艺过程废气包括工艺废气、MVR脱溶废气、无组织排放废气等。工艺废气为高浓有机废气、低浓有机废气、含二氯甲烷、四氢呋喃废气。其中涉及真空操作的废气为高浓废气包括加料、反应、转料、浓缩、蒸馏、真空干燥等环节，低浓废气主要是通过集气罩收集的如反应釜上、离心间房、投料间等废气；含二氯甲烷、四氢呋喃有机废气利用现有车间高浓废气管道中间增加专门管道并入二氯甲烷、四氢呋喃膜回收系统后再进入活性炭吸附脱附装置。

高浓度有机废气先经冷凝、活性炭吸附处理，含二氯甲烷有机废气先经冷凝+膜处理，含四氢呋喃废气经冷凝+膜处理，然后与低浓废气、无组织排放收集的有机废气一起进入RTO处理装置处理，处理后经30m高排气筒排放。
（2）本次技改工程废水主要为预加氢过滤废水、离心废水、洗涤废水、分相废水等。离心废水、洗涤废水、分相废水先经过脱溶，再经MVR除盐处理，最后与预加氢过滤废水及现有工程废水共同经升级改造后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本次技改项目工艺废水大多以含盐废水为主，拟先经过MVR蒸发除盐后脱溶后进入升级改造后的污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升级改造后的污水处理站规模为600m3/d，处理工艺为：调节池+水解酸化+厌氧+H/O+二沉+反应+三沉+超滤（UF）+反渗透（RO），反渗透的浓水回到现有MVR进行浓缩除盐。

处理后各污染因子排放浓度可满足《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756-2012）表1标准A中有关标准限值要求及贾屯污水处理厂收水水质要求，因此项目废水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3）噪声：本次技改工程主要利用现有生产设备，新增部分设备进行调配生产，项目高噪声设备主要有真空泵、化工泵、风机等，建议在设备选型上采用低噪声设备，同时项目采用减振、隔声、加装消声器等措施工程通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厂房隔声、加装消音器、基础减震等降噪措施后，根据预测，本项目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本项目依托现有一座危险废物暂存间，面积为200m2，用于危险废物的暂存。不会对外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三、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工
联系电话：18236609592
通讯地址：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371-67957808 
电子邮箱：969451146@qq.com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参与调查表的网络链接为：通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gnZsbsLWH9oN-X2ix6-xw?pwd=sbui 提取码: sbui。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放置建设单位办公室，如有需要请于公示期间至办公室查看。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范围：受项目实施影响和关注项目建设的公众。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方式和途径

1、公众可以通过网站链接下载公众参与意见表，填写后通过信函、电子邮箱发送至企业邮箱；

2、公众可以去建设单位办公室直接填写公众参与意见表。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起止日期为：2026年5月18日-2026年5月22日
特此公告。

